
2023年度福冈市针对物价上涨的紧急支援补助金

１．发放对象

2023年12月1日在福冈市有住民登记的家庭的户主

３．发放条件

【共通条件】
●家庭成员没有“有需要缴纳住民税的所得却未申报”的行为

●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受到缴纳住民税的亲属等的抚养
●没有在其他市区町村根据该制度已领取了或将领取该补助金

【个别条件】

２．发放金额

４．提交期限、提交单位

【提交期限】2024年4月30日（周二）
（凭当天邮戳有效）

※正在抚养2023年12月2日以后出生的新生儿的家庭，

仅“儿童加算”的提交期限为2024年8月31日（周六）（凭当天邮戳有效）。
【提交单位】福岡市物価高騰緊急支援給付金事務処理センター

〒810-0041 福岡市中央区大名1丁目4－1 NDビル2階

鉴于物价上涨造成经济负担增加，特向经济状况受影响特别大的低所得家庭发放补助金。

无需缴纳住民税的家庭

每户7万日元

仅需缴纳住民税“均等割”的家庭

每户10万日元

低所得育儿家庭儿童加算（根据儿童人数另外加算补助金） 每个孩子5万日元

无需缴纳住民税的家庭
所有家庭成员都无需缴纳2023年度“住民税均
等割”

仅需缴纳住民税“均等割”的家庭
家庭成员都无需缴纳2023年度“住民税所得
割”，并且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仅需缴纳“住
民税均等割”

可以领取低所得育儿家庭儿童加算的家庭
是“无需缴纳住民税的家庭”或者“仅需缴纳住民税均等割的家庭”的户主，且正在抚养18周岁
以下的儿童（2005年4月2日及以后出生的儿童）
※18周岁以下的儿童是户主时，该儿童不包含在发放对象的人数内。

自福冈市受理申请文件日起，预计约3周后发放。
※受理高峰期可能会延迟发放

请不要向区政府或市政府的窗口提交

关于福冈市发放针对物价上涨的紧急支援补助金的详细内容，请参照福冈市官网。

福岡市 物価高騰緊急支援給付金 検索请确认背面的内容



５．办理手续的方法

●在填写《确认书》或《申请书》之前，请确认以下事项。
□ 如有家庭成员根据《租税条约》的免除申报而无需缴纳住民税“均等割”或“所得割”的，则不属于发放对象。

□ 户主或家庭成员因为对税进行修改申报等而不再符合发放条件的，则不属于发放对象。

□ 如果申请文件内容有误，可能会要求您退还补助金。另外，如果属于故意虚假记载，可能会被视为非法领取补助金而

被指控诈骗罪。

●请在《确认书》或《申请书》上填写所有必填事项。
□填写时请务必确认填写示例。
□原则上将通过账户汇款的方式发放补助金。但因为无法开设银行账户等，无法通过账户汇款领取补助金的人士请致电

咨询以下电话服务中心。（账户汇款以外的发放方式可能会造成发放时期延迟）

●在提交《确认书》或《申请书》之前，请务必确认以下事项，并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。
□已经填写了所有必填事项。
□已经附上了所有必要文件。
※如果文件的填写内容或者提交的文件有疏漏，可能会要求您修改文件或补交文件。

此外，核实信息需要时间，可能会导致发放时期延迟。

原则上将向符合发放条件的人士发送《发放通知书》或者《发放条件确认书》。详细内容请确认各文件。

●收到《发放通知书》的家庭

・原则上无需办理手续。将在《发放通知书》记载的预定发放日期汇入汇款账户。

●收到《发放条件确认书》的家庭

・请填写《发放条件确认书》的所需事项，并附上必要的文件，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。

※只需缴纳住民税均等割的家庭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办理手续。（详情请确认《发放条件确认书》 ）

●虽然符合发放条件，但仍有可能需要办理手续的家庭

【无需缴纳住民税的家庭、仅需缴纳住民税均等割的家庭（共通）】
・有家庭成员在2023年1月2日以后迁入福冈市的家庭

・因为对税进行了修改申报等而符合发放条件的家庭

【可以领取低所得育儿家庭儿童加算的家庭】
・正在抚养2023年12月2日以后出生的新生儿的家庭
・正在抚养因入住宿舍等原因而不属于同一户籍的18周岁以下的儿童的家庭

严防“汇款诈骗”及“窃取个人信息”的行为!
・办理手续时绝不会需要使用现金存取款机（ATM）。

・绝不会因补助金的事情而上门拜访。

如您收到冒充福冈市职员等的可疑电话或有人上门拜访，请联系就近的警察局或致电警察咨询专用电话 （#9110）。


